
中共广元市昭化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情况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现将中国共产党广元市昭化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19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及相关表格予以公开，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中共广元市昭化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年4月3日
一、基本情况

昭化区纪委共有编制36名，其中：行政编制30人，其他事业编制4人，机关工勤编制2人。2019年预算实有在职编制内人员27人，较去年26人增加1人，其中：行政人员21人，其他事业人员4人，机关工勤2人。均为财政全额供养人员。退休6人，均为行政人员。遗属赡养人员3人。固定资产总额191.69万元。

主要职能职责如下：

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中纪委、省委、省纪委、市委、市纪委、和区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主抓主管全区的纪律检查工作。

主管全区行政监察工作。负责检查并处理区委区政府机关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党内法规内的相关案件。负责调查处理区政府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违反政纪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警示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组织和指导全区纪检干部培训工作。

承办区委、区政府及市纪委、监察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预算情况说明

区纪委2019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588.61万元，较2018年部门预算收入总数544.95万元增加43.65万元，增长8.01 %。增长原因:大案要案查处经费和人员经费增加。
2019年部门预算支出总数 588.61万元，较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总数544.95万元增加43.65万元，增长8.01 %。增长原因：大案要案查处经费和人员经费增加。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578.61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15.7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公用支出262.8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培训费、维修（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部门专项项目预算10万元(明细项目见附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31.4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18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13.48万元，与2018年预算持平。

其他情况说明 

    2019年，区纪委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262.85万元，较2018年增加12.37万元，主要原因是2019年部门预算中增加了办公设备购置预算19.4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减少7.08万元，二者品迭导致公用经费增加12.37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支出 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2019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2019年绩效预算目标主要包括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和项目（基本）支出绩效目标（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目标，综合反映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2018年国有资产占用191.6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91.69元。

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